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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分析報告目的在探討本所近五年調解業務，第一部分為前

言，接著於第二部分現況描述說明本所近五年調解業務概況，並說

明本所調解委員會組織概況，接著進行性別分析，歸納統整本所調

解委員會性別分布狀況，最後為第三部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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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我國現行的司法制度中，鄉（鎮、市、區）公所設置之調解委員會，

長期以來肩負著基層民事與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糾紛調處的重要職責。此一

制度根據《鄉鎮市調解條例》設立，強調由地方仕紳或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

知識及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擔任調解委員，透過非訴訟方式協助民眾解決爭

端，發揮「訴訟前過濾器」的功能。與正式法院訴訟程序相比，調解具備低

成本、高效率、彈性大等優點，更符合一般民眾對於快速、公平解決紛爭的

期待。透過調解制度，有效減少法院訴訟案件數量，促進社會和諧與地方安

定。

然而，隨著社會變遷、人口結構改變及民眾法律意識的普遍提升，調解

案件的性質、數量與處理方式亦呈現多樣化的發展趨勢。部分糾紛類型更顯

複雜，涉及財產分配、家庭糾紛、鄰里關係、交通事故甚至醫療糾紛等，不

僅考驗調解委員的專業能力，也對公所的行政支援與資源配置提出更高的要

求。因此，深入分析公所調解業務的整體概況，對於了解其運作現況、評估

政策成效、以及未來制度改革方向，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本報告旨在針對本所近五年來調解業務的執行情形進行統計分析，包括

調解案件的總數、成立與不成立比例、調解成功率等指標，並輔以視覺化圖

表呈現。藉由量化資料的解析，可更加具體掌握本區居民調解需求，並進行

性別統計分析，落實性別主流化，運用性別統計之數據及相關資訊，從性別

觀點分析造成不同性別者處境差異之原因，期能對本所性別主流化相關政策

及性別平等業務推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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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描述

一、本所辦理調解業務概況與分析

(一)本所辦理調解業務概況與分析

本所自 109 年至 113 年，調解案件的結案數量呈現出略有波動但整體

向上的趨勢。109 年結案件數為 177 件，至 110 年大幅上升至 228 件，年增

幅達 28.8%，顯示該年度調解案件量有明顯成長。然而，111 年則略為下降

至 215 件，減幅約為 5.7%。進入 112 年，案件數再次回升至 247 件，創下

五年新高，年增幅達 14.9%。至 113 年則小幅下降為 245 件，雖比前一年略

減 2件，但仍維持在高檔水準，與 109 年相比，整體成長幅度達 38.4%。綜

觀這五年，調解案件結案數從 177 件增加至 245 件，顯示民眾對調解制度

的需求逐漸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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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從成立與不成立案件數可以看出，成立案件數五年中有上下波動但呈成

長態勢，從 142 件成長至 190 件，顯示調解制度運作逐漸成熟，民眾接受度

亦有所提升。不成立案件數在 111 年達到高點（96件），顯示當時調解機制

遭遇更多阻力；但自 112 年後呈下降趨勢，至 113 年降至 55 件，為近三年

最低。成立率方面，109 年表現最佳，達 80.2%，為五年最高，代表當年度

絕大多數案件得以成功調解。隨後於 110 年及 111 年出現明顯下降，分別為

64.9%及 55.3%，其中 111 年為五年間最低，可能與案件複雜度提高、當事人

協商意願降低等因素有關。至 112 年與 113 年，成立率明顯回升，分別為

63.6%與 77.6%，其中 113 年雖接近 109 年水準，仍略低於之。綜合而言，五

年間調解案件不論在成立數量或成立率上，呈現由高→低→回升的「U型趨

勢」，反映出調解制度歷經一段低潮後，逐步回穩並邁向成熟。持續提升調

解品質、加強民眾法律素養與協商意願，可能更有助於未來提高調解成功率

與制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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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所調解委員會組織概況與分析

(一)本所調解委員會組織概況

在 109 年至 113 年間，本區調解委員會人力配置保持穩定，委員人數

維持在 9至 10 人之間，整體編制結構未有劇烈變動，顯示制度維持良好延

續性，能穩定支應年度案件量的需求。

年齡結構：以高齡委員為主，穩定但略顯集中

五年內大部分委員年齡均集中於 60歲以上（約佔總數 80%以上），109 至

113 年間「60 歲以上」委員數皆為 8～9人，僅有少數中壯年（51–59 歲）

委員。此現象代表本區委員多具深厚人生歷練與地方連結，對於處理人際

糾紛與調解具有高度實務敏感度與親和力。然而，年齡結構相對集中也意

味著潛在的世代斷層風險，若能增加中壯世代調解委員會成員，將促進組

織多元與更多觀點融合。

公職經歷比例：穩定且略有提升

五年期間，具公職經驗的委員由 109 年的 4人增至 113 年的 7 人，佔比由

40%上升至 70%。這一變化顯示區內在遴選委員時，愈加重視具行政經驗及

公共事務背景人選，有助於制度執行與官方協調面的效率提升。同時，仍

保留一定比例的非公職背景人員，有助維持調解過程中的多元視角與社會

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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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資結構：經驗穩定，但新血比例仍偏低

大多數委員年資集中於 8年以上，尤其「8–16 年」區間人數於 112 與 113

年皆達 6人，顯示委員團隊運作默契良好，經驗累積豐富。委員平均年資

偏高雖可保障調解品質，但若未逐步導入新進人力，未來數年間可能會面

臨退休潮與經驗流失的雙重壓力。

總體來看，本區調解委員組織結構穩定，年資與行政經歷完整，對於

處理地方調解案件具備高度可執行性與公信力。然而，也應留意年齡偏高

與新血進入有限的趨勢，未來若能強化世代平衡，將有助於組織活化與制

度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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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分析

109 年至 113 年間，本區調解委員性別結構穩定維持，共計 10或者 9

名委員中，每年均有 4名女性委員，女性比例介於 40.0%至 44.4%之間，五

年平均達 40.9%。《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3條第 4項明定：「調解委員中婦

女名額不得少於四分之一」，本區 109 至 113 年度皆已明顯達成法定要求

（40% > 25%），展現制度落實與性別平衡的成效。

此一穩定且合規的女性比例，反映出本區對性別平等政策的重視，亦有

助於提升調解機制的多元視角與社會代表性。尤以 111 年女性比例達 44.4%

為近年高點，顯示女性在基層調解實務中具有穩定且積極的參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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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結論

109 年至 113 年間，本區調解業務整體表現穩定，案件量逐年略有成

長，顯示調解制度持續具備需求與實用性，且調解成立率多維持在六成以

上，尤以 109 年達 80.2%為高點，反映此制度在地方社會具有一定的信任基

礎與實際效能。調解委員會人力結構穩定，委員多具 8 年以上年資與 60 歲

以上年齡層，展現經驗豐富與合作默契，能有效支應案件處理。然而年齡與

年資集中也顯示新進委員比例偏低，可能面臨世代交替與人力延續之挑戰。

性別組成方面，女性委員每年穩定維持 4 人，比例介於 40%至 44.4%，高於

《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3 條第 4 項所定之四分之一規定，展現良好性別平

衡，符合政策方向與法規要求。整體而言，本區調解委員會在制度執行力、

人員結構與性別平衡等層面表現良好，未來若能強化新血引入，將更提升調

解品質與永續發展能力。

性別統計分析在整個性別主流化工作中，占有極重要的角色，可以明

確的觀察到社會現象中性別差異，提供有關不同性別群體在各個領域中的

參與情況、機會分配、以及可能存在的不平等現象的關鍵信息。而縮小性

別之間的落差，讓不同性別能有公平發揮的機會，仍是未來需要繼續努力

的方向。


